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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双鹭立生与北京普仁鸿医药 

销售有限公司等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支持公司参股公司的发展，充分利用公司现金充裕的优势，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双鹭立生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鹭立生”）向公司参股公司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

仁鸿”）提供银行委托贷款5000万元。双鹭立生向其参股公司北京京石立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京石立迈”）借款2900万元（京石立迈以其持有的普仁鸿27.8％的股权作抵押）。以上两笔交

易属《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交易。但两项关联交易中均不含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监事及高管人员的投资，且遵守了公平合理原则，未发生损害公司利益

的行为。现两项关联交易已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需提交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介绍 

1、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双鹭立生通过民生银行中关村支行向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提供

银行委托贷款5000万元事宜 

2009年3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普仁鸿医药

销售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以现金出资3,887.20万元受让海南四环医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17.20％股权。参股后为支持普仁鸿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一致同意公司子公司双鹭立生通过民生银行中关村支行

向其提供委托贷款5000万元。2009年5月26日，双鹭立生、民生银行、普仁鸿三方签订了委托贷款合

同，双鹭立生于2009年5月26日通过民生银行中关村支行向普仁鸿提供了委托贷款5000万元，合同期

限为一年。合同中规定了普仁鸿按一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双鹭立生利息，同时支付民生银行相

关费用，双方同意如逾期未还双鹭立生有权要求将贷款本息与普仁鸿净资产比值折合成一定的股权比



 

例作为对普仁鸿的增资。2010年3月31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再次审议通过，公司继

续增持普仁鸿股权至33％。且公司董事徐明波先生、王勇波先生出任普仁鸿公司董事，因而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3）条规定的情形，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现已经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项委托贷款因通过民生银行中关村支行办理，因此资金的安全性得到保障，至2009年12月31

日，双鹭立生已收到银行贷款利息154.14万元。 

2、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双鹭立生向北京京石立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2900万元借款事宜 

京石立迈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双鹭立生持股49.5％的公司，京石立迈实际控制人林韶辉先生持有

50.5％的股权。为支持该公司的发展，经协商京石立迈同意在未来合适时机将其持有的普仁鸿27.8

％的股权以6281.8万元（与双鹭药业2009年3月购买普仁鸿股权的定价相同，未溢价估值）的价格转

让给双鹭药业。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双鹭立生于2009年5月10日向京石立迈支付了借款2900万元，借

款期限为二年。2009年5月12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京石立迈同意如借款到期其不能

偿还双鹭立生借款，京石立迈愿意将其持有的普仁鸿12.83%的股权折价2900万元抵偿借款。京石立迈

同意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该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连营和合营企业）

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现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1、北京双鹭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介绍 

北京双鹭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利祥路2

号，法定代表人为徐明波，公司注册资金5600万元。经营范围：生产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

冻干粉针剂。2007年1月通过GMP认证并投产。截止2009年12月31日，其净资产为195,149,511.38元，

净利润73,390,051.64元。2008年双鹭立生“创新性基因药物研究与开发技术体系建设”被列入国家

重大新药创制企业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项目。 

2、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介绍 

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2000 年 11 月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北京市医药总公司

医药供应站按现代企业制度改制而成立，注册资金 1600 万元，主要从事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

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医疗器械的批发销售以及医药产品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在北京医药经营企业中位列前五位。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朝阳区百子湾路

16 号百子园 4 座，营业执照为 110105001751902，法定代表人为张智超。  

3、北京京石立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介绍 

京石立迈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双鹭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49.5％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林韶

辉先生持有50.5％的股权。注册地址为北京八大处高科技园，注册资金：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倪

娜。经营范围为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  

三、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至2009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普仁鸿17.2％股权，2010年3月31日起公司持有普仁鸿33％股

权，公司董事徐明波先生、王勇波先生出任普仁鸿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3）条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北京京石立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双鹭立生持有京石立迈49.5％股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连营

和合营企业）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履约能力及风险因素分析 

1、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履约能力分析及存在的风险 

截止2009 年末普仁鸿总资产582,732,287.54元，净资产115,130,972.96元（经审计）。2009年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双鹭立生通过普仁鸿销售药品及原料药1,456.57万元，普仁鸿销售给双鹭药业原料药

1,445万元。对于销售商品及原料药等关联交易，公司已与普仁鸿签订了长期协议，协议对每一年的

关联交易总金额作了具体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公允。普仁鸿多年来资信情况良好，履约能

力较强，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并且双鹭立生、民生银行、普仁鸿三方签

订了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双方同意如逾期未还双鹭立生有权要求将贷款本息与普仁鸿净资产比值折合

成一定的股权比例作为对普仁鸿的增资。 

2、北京京石立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履约能力分析及存在的风险 

京石立迈与双鹭立生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京石立迈同意如借款到期其不能偿还双鹭立生借款，京

石立迈同意将其持有的普仁鸿12.83%的股权折价2900万元抵偿借款。目前京石立迈持有的普仁鸿27.8

％的股权价值达6281.8万元（与双鹭药业2009年3月购买普仁鸿股权的定价相同，未溢价估值），因

而确保了该部分贷款的安全。 

五、与该关联人进行关联交易总额 



 

1、与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的交易总额 

2009年9月至12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双鹭立生通过普仁鸿销售药品及原料1,456.57万元，普仁

鸿销售给双鹭药业原料药1,445万元。 

2009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双鹭立生通过民生银行中关村支行向普仁鸿提供银行委托贷款5000

万元，至2009年12月31日，双鹭立生已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到银行贷款利息154.14万元。 

2、与北京京石立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交易总额 

除本笔交易外，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京石立迈均无其他交易。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加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业务往来，借助公司的资金优势为参股企业提供更好的

发展机遇，从而提高公司股权投资的收益。两项关联交易数额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双鹭立生的

日常经营构成影响。 

七、审议程序 

双鹭立生向公司参股公司普仁鸿提供银行委托贷款5000万元和向京石立迈借款2900万元已经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议案需提交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子公司双鹭立生向普仁鸿提供贷款时对保证资金安全采取了有效措施。其通过民生银行

中关村支行向普仁鸿提供银行委托贷款，且双鹭立生、民生银行、普仁鸿三方签订了公司委托贷款合

同，普仁鸿按一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双鹭立生利息，双方同意如逾期未还双鹭立生有权要求将

贷款本息与普仁鸿净资产比值折合成一定的股权比例作为对普仁鸿的增资。以上措施对确保资金安全

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认为普仁鸿是公司参股公司，其在北京的营销网络对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具有积极意义，公司

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支持普仁鸿的业务开展有利于公司股权投资的增值，且该关联交易中均不含公司

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监事及高管人员的投资，关联董事徐明波先生、王勇波先生

已回避表决，遵守了交易的公平合理原则，未发生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公司子公司双鹭立生向北京京石立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2900万元借款时对保证资金安全

也采取有力措施。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补充协议书，京石立迈同意在未来合适时机将其持有的普仁鸿

27.8％的股权以6281.8万元（与双鹭药业2009年3月购买普仁鸿股权的定价相同，未溢价估值）的价

格转让给双鹭药业，京石立迈同意如借款到期其不能偿还双鹭立生借款，京石立迈同意将其持有的普



 

仁鸿12.83%的股权折价2900万元抵偿借款。同时同意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我们认为京石立迈借款以普仁鸿12.83%的股权作抵押、并同意在未来合适时机将其持有的普仁鸿

27.8％的股权以6281.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双鹭药业，使双鹭药业未来继续以较低成本增持普仁鸿股权

提供了良好保障。该借款是公司为继续增持普仁鸿股权的保障行为，且该关联交易中交易双方均不含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监事及高管人员的投资，遵守了公平合理原则，未发生

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3、本次董事会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据此，我们同意以上两项关联交易。 

八、关联交易的鉴署情况 

目前公司已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借款协议及补充协议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委托贷款合同 

3、借款协议及补充协议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2 日  


